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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新赣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本次拟购买资产标的为江西奥匹神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匹神”）

30%股权。 

奥匹神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众源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源药业”）

持股 70%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注册资本 2,000 万元。因

业务发展需要，公司现拟出资 500 万元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奥匹神 30%股权。 

本次股权交易方之一为江西尚医尚药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

医尚药”），该公司持有奥匹神 20%股权；交易方之二为自然人罗来兵，其持有

奥匹神 10%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与众源药业合计持有奥匹神 100%的股权。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

司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三）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总金额为 500 万元，未达到标准，故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股权交易方尚医尚药、自然人罗来兵均为

公司合并范围控股孙公司奥匹神的重要股东，基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

为关联方。 

（四）决策与审议程序 

1、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 7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江西奥匹神药业有限公司 30%

股权的议案》。 

本次购买股权事项无关联董事。 

2、公司独立董事于 2024 年 4 月 1 日召开 2024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3、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公司章程》、《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本次交易总金额为 500 万元，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故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江西尚医尚药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温泉镇城北路 01 号铜鼓嘉园 12 栋 2 单元 101 室 

注册地址：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温泉镇城北路 01 号铜鼓嘉园 12 栋 2 单元

101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8 年 5 月 2 日 

法定代表人：刘建强 

实际控制人：刘建强 

主营业务：营养健康咨询服务，健康养生管理咨询，中医养生管理咨询；养

生馆连锁管理，健康养生产品研发、推广及销售；医药产品研发与推广；医

药信息咨询；医疗器械信息咨询；医疗保健咨询；生物技术咨询、推广；企

业营销策划与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展览展示服务；化妆品、日用品、

卫生用品、消杀用品、消毒用品、保健用品、I 类医疗器械、II 类医疗器械、

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600 万元 

实缴资本：273 元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自然人 

姓名：罗来兵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长峻镇 

目前的职业和职务：奥匹神总经理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江西奥匹神药业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工业园园区六路 34 号职工之家 

交易标的为股权类资产的披露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设立时间：2020-01-17 

（2）注册资本：2,000 万元 



（3）实缴资本：2,000 万元 

（4）注册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工业园园区六路 34 号职工之家 

（5）主营业务：药品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2、标的公司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后的 2023 年的主

要财务数据如下： 

资产总额 18,568,604.33 元,负债总额 6,605,540.64 元，净资产 11,798,272.32

元，营收 47,115,870.36 元，净利润-2,022,120.20 元。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股权定价系交易各方经过协商达成，各方同意，定价原则为

以奥匹神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金额为基础，同时考虑了接

收资产拥有相关行业资源，情况如下：包括奥匹神 GSP 证照，下属子公司江

西老俵大药房连锁药房 GSP 证照，目前合作商业客户共有 3984 家，在线上各

大平台开设了 15 家网店。 

奥匹神一直由罗来兵团队负责经营，并享有一票决定权。公司本次购买股

权，同时也是接收所有经营资源。公司获得奥匹神 100%股权后，将奥匹神作

为自有品牌产品的独家营销推广销售公司，不再经营贸易类业务。以药厂为依

托，既能推广自有品牌，也能挽回亏损态势，实现盈利。 

基于上述，本次购买股权，公司将出资 333.3 万元人民币受让尚医尚药持

有奥匹神 20%的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 400 万元)，出资 166.7 万元人民币受

让罗来兵持有奥匹神 10%的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 200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出资 333.3 万元人民币受让尚医尚药持有奥匹神 20%的股权（对应的



出资额为 400 万元），出资 166.7 万元人民币受让罗来兵持有奥匹神 10%的股

权（对应的出资额为 200 万元）。 

协议签署后，各方将尽快办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变更登记手续。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不适用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奥匹神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众源药业持股 70%的二级子公司，

负责公司自有品牌制剂、中成药的推广与销售以及其他非公司产品的贸易业

务，经公司审慎考虑后，决定收购奥匹神少数股东的股权，后续将专注于新赣

江及众源药业自产产品的推广与销售，持续加强自有品牌的建设，同时精简收

缩非公司产品的贸易业务，为公司建立一支专业的销售团队和一个不断完善的

销售渠道，本次收购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预计起到积极的作用，符

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拟购买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公司本次关联交易

相关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保荐机构对公司本

次购买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八、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完成后，奥匹神公司将成为公司控制 100%股权的公司，公司将

独立承担该公司业务开展带来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等，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九、备查文件目录 

一、《江西新赣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江西新赣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

二次会议决议》； 

三、《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新赣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奥匹神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江西新赣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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